
高新街道办事处权责清单事项分表(共49项)

序号 权力类别 权力事项
行政主

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许可
个体工商户注册、
变更、注销登记

街道办事
处

《个体工商户条例
》（2016年修订）
第三条、第八条、
第十条、第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个体工商户条例》，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许可的审核
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报国家局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
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 行政许可 再生育审批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

（2016年修正）第
十九条、    第二

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按照《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对申请人提供的个体行医审批书面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确认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 行政许可 食品小餐饮登记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小餐饮登
记管理办法》
（2024年1月修

订）第五条、第六
条、第七条至第二

十九条

1、登记受理与审查
受理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可选择告
知承诺制，当场办结；非告知承诺制需在 5 个
工作日内决定。核验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
健康证明、制度目录清单等，能网核免交复印件
。
2、现场核查与监管
受理后安排≥2 名核查人员出示证件，现场核查
并记录，双方签字确认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经营条件保持、加工过程等日常监督检查，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后续核查。
3、登记发证与信息管理
准予登记的当场或按期发证，信息通报属地市场
监管部门并归档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延
续、变更、注销；不得伪造、倒卖登记证。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 行政处罚

对露天焚烧秸秆、
落叶、枯草等产生
烟尘污染的行政处

罚

街道办事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年10月26日
修正）第一百一十
九条第一款《河北
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2016年1月
13日修正）第八十

七条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年10月26日修正）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6年1月13日
修正）第八十七条作出行政处罚。处罚决定前，
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5 行政处罚

对栽培、整修或其
他作业遗留的渣土
、枝叶等杂物，管
理单位或个人不及
时清除，责令限期
清除逾期未清除的

处罚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条例》
（2017年9月28日
修正）第十五条第

二款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
（2017年9月28日修正）第十五条第二款作出行
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6 行政处罚

对未按规定利用悬
挂物、充气装置、
实物造型等载体设
置广告或期满后未
及时撤除，或者不
及时整修、清洗、
更换影响市容的户
外广告牌或不予加
固、拆除有安全隐
患的广告牌、招
牌，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罚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条例》
（2017年9月28日
修正）第十八条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
（2017年9月28日修正）第十八条作出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7 行政处罚

对未经批准，擅自
在城市道路两侧和
公共场地堆放物
料，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罚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条例》
（2017年9月28日
修正）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2017年9
月28日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作出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8 行政处罚
对不按照规定清理
垃圾、粪便、积雪

的处罚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条例》
（2017年9月28日
修正）第三十二条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
（2017年9月28日修正）第三十二条作出行政处
罚。处罚决定前制作《处罚告知书》达当事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9 行政处罚

对从事车辆清洗、
维修经营活动，未
在室内进行，占用
道路、绿地、公共
场所等的处罚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条例》
（2017年9月28日
修正）第三十八条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2017年9
月28日修正）第三十八条作出行政处罚。处罚决
定前制作《处罚告知书》达当事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0 行政处罚
对影响环境卫生行

为的处罚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条例》
（2017年9月28日
修正）第四十条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
（2017年9月28日修正）第四十条作出行政处罚
。处罚决定前制作《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1 行政处罚

对在树木上设置广
告牌、标语牌或者
牵拉绳索、架设电
线，以树承重等行
为的行政处罚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城市园林
绿化管理办法》

（2018年修订）第
五十一条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2018年修
订）第五十一条
作出行政处罚。处罚决定前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2 行政处罚

对单位、个人擅自
安装和使用卫星地
面接收设施等行政

处罚

街道办事
处

《广播电视设施保
护条例》（2000年

国务院令第
295号）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三条《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2018年国务院
令第703号）第十

条第三款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2000年国务
院令第295号）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卫星
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2018年国务
院令第703号）第十条第三款
作出行政处罚。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
告知书》送达当事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3 行政处罚
对擅自从事电影放
映经营活动的处罚

街道办事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影产业促进法》
（2016年）第四十

七条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2016年）第四十七条作出行政处罚。处罚决定
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4 行政处罚

对农村村民未经批
准或者采取欺骗手
段骗取批准非法占
用土地建住宅的处

罚

街道办事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

（2019年修正）第
七十八条《河北省
土地管理条例》

（2014年修正第六
十六条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修正）第七十八条《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2014年修正第六十六条作出行政处罚。处罚决
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书》送达当事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5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要求生产
、经营清真食品的

处罚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清真食品
管理条例》（1999
年）第十七条第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项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1999年）
第十七条第（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项作出行政处罚。处罚决定
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书》送达当事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6 行政处罚

对农业经营主体因
未妥善采取综合利
用措施，对农产品
采收后的秸秆及树
叶、荒草予以处
理，致使露天焚烧

的处罚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促进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和禁止露
天焚烧的决定》
（2018年7月

27日）第二十五条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
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
（2018年7月27日）第二十五条作出行政处罚。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书》送达当事
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7 行政处罚

对假冒宗教教职人
员进行宗教活动或
者骗取钱财等违法

活动的处罚

街道办事
处

《宗教事务条例》
(2017年8月 26日
国务院令第686号)

第七十四条

1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2根据《宗教事务条例》(2017年8月 26日国务院
令第686号)第七十四条作出行政处罚。处罚决定

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书》送达当事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履行审查义务。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3、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8 行政给付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金申请受理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计划生育
家庭特别扶助对象
资格确认条件的具
体规定（试行）》
(冀人口发〔2008

〕16号)

1、受理责任：依据《河北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对象资格确认条件的具体规定（试行）》受
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
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家庭对象进行奖励。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9 行政给付
散居孤儿基本生活

费申请审核
街道办事

处

民政部、财政部印
发的《关于发放孤
儿基本生活费的通
知》 （民发〔
2010〕161号）

1、受理责任：依据民政部、财政部印发的《关
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受理或不予受
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
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0 行政给付
临时救助申请受理

、审核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社会救助
实施办法》（2015
年）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第四

十八条

1、受理责任：依据《河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
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1 行政给付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基本生活补

贴申请审核

街道办事
处

民政部等12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保障工作
的意见》（民发〔
2019〕62号）

1、受理责任：依据《河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
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2 行政给付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申请初审
街道办事

处

《国务院关于全面
建立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的
意见》（国发〔
2015〕52号）

1、受理责任：依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
见》相关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
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3 行政给付

自然灾害民房恢复
重建资金及灾民基
本生活补助资金申
请受理、审核

街道办事
处

《社会救助暂行办
法》（2019年修
正）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自然灾害救助条
例》（2010年7月8
日国务院令第577
号）    第二十条

1、受理责任：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及《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等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并
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
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4 行政给付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申请初审
街道办事

处

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全面建立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5〕52号）

1、受理责任：依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建
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
度的意见》等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
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5 行政给付
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初审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社会救助
实施办法》（2015
年11月12日河北省
人民政府令〔2015
〕第7号）第十二

条

1、受理责任：依据《河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
》等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
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6 行政给付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申请初审、终止审

核

街道办事
处

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健全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制度
的意见》（国发〔
2016〕14号）

1、受理责任：依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等规定受理
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
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7 行政给付
高龄老人生活补贴

受理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老年人权
益保障条例》

（2018年）第二十
五条

《河北省老年人优
待办法》（河北省
人民政府令〔2014
〕7号）第九条，
省民政厅印发的《
关于加快建立高龄
老人生活补贴制度
的指导 意见》

1、受理责任：依据《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河北省老年人优待办法》，省民政厅印
发的《关于加快建立高龄老人生活补贴制度的指
导 意见》等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
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8 行政给付
城乡贫困群众大病

医疗救助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社会救助
实施办法》（2015
年11月12日河北省
人民政府令〔2015
〕第7号）第三十
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省政府办公厅转发
的省民政厅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完善
医疗救助制度全面
开展重特大疾病医
疗救助工作实施意
见》（冀政办发 
〔2015〕26号）

1、受理责任：依据《河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
》、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
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
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等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
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9 行政给付
特殊困难老年人补

贴申请受理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居家养老
服务条例》(2016
年)第七条、第九

条

1、受理责任：依据《河北省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
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0 行政给付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燃油补贴发放申请

受理

街道办事
处

中国残联印发的《
关于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燃油补贴的通
知》  （财社〔
2010〕256号）

1、受理责任：依据中国残联印发的《关于残疾
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的通知》规定受理或不予
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
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1 行政给付
大学生一次性创业
补贴申请受理

街道办事
处

省教育厅等5部门
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做好当前形势下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的通知》

（冀人社字〔2019
〕266号）

1、受理责任：依据省教育厅等5部门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的通知》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
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2 行政给付
公益性岗位社会保
险补贴、岗位补贴

申请受理

街道办事
处

省财政厅、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印
发的《关于印发河
北省就业创业资金
管理办法》（冀财
规〔2018〕21号）

1、受理责任：依据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印发的《关于印发河北省就业创业资金管
理办法》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
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3 行政给付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
保险补贴申请受理

街道办事
处

省财政厅、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印
发的《关于印发河
北省就业创业资金
管理办法》（冀财
规〔2018〕21号）

1、受理责任：依据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印发的《关于印发河北省就业创业资金管
理办法》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
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审
核，对审核批准的对象进行行政给付。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4 行政确认
第一个子女、第二
个子女生育登记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

（2016年修正）第
二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
求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进行登记备案。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5 行政确认 婚育证明办理
街道办事

处

《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工作条例》

（2009年5月11日
国务院令 第

555号）第七条、
第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按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
》，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确
认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6 行政确认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补办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卫生健康
委办公室关于<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发放有关事项的
通知》（冀卫办〔

2019〕5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按照《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
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发放有关事项的通知
》，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确
认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7 行政确认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对象资格确认

初审

街道办事
处

原人口计生委办公
厅印发的《全国计
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制度信息管理规
范（试行）》（人
口厅发〔2008〕23

号）第六条、   
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确
认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8 行政确认
农村独生子女身份

审定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普通高校
招生优惠加分考生
资格审查和公示办
法   （暂行）》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按照《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惠加
分考生资格审查和公示办法   （暂行）》，对
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确认的审
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9 行政确认
病残儿医学鉴定申

请初审
街道办事

处

《病残儿医学鉴定
管理办法》（2002
年1月18日国家计
划生育  委员会令

第7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按照《病残儿医学鉴定管理办法
》，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确
认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0 行政确认
就业失业登记证受

理
街道办事

处

《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2018
年修订）第六十一
条、   第六十二
条、第六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按照《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确
认受理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1 行政确认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街道办事

处

省财政厅、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印
发的《关于印发河
北省就业创业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冀财规〔2018〕
21号）第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按照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印发的《关于印发河北省就业创业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是否同意确认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2 行政确认
退役军人优待证发
放、审验、更换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退役军人
公共服务优待办法
（试行）》（2018
年）   第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按照《河北省退役军人公共服务优
待办法（试行）》，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是否同意确认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3 行政奖励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金申

请受理

街道办事
处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的《河北省农村部
分计划生育家庭奖
励扶助制度扩大试
点工作方案》（冀
政办函〔2005〕27

号）

1.筛选责任：严格按照《河北省农村部分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扩大试点工作方案》，对奖
励对象进行筛选。
2.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审核，
对审核批准的家庭对象进行奖励并公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
过筛选，造成不良影响的；
2、向参申请庭收取费用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4 行政奖励
城镇无业居民或农
村居民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申请受理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

（2016年修正）第
三十条

1.筛选责任：严格按照《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对奖励对象进行筛选。
2.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审核，
对审核批准的家庭对象进行奖励并公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
过筛选，造成不良影响的；
2、向参申请庭收取费用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5 行政备案
业主委员会成立材

料备案
街道办事

处
唐山市物业管理条
例第二章第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行业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告知
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
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6 行政备案 食品小摊点备案
街道办事

处

《河北省食品小作
坊小餐饮小摊点管

理条例》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按照《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
摊点管理条例》，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
否同意确认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备案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7
其他行政权

力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受理
街道办事

处

《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经办规程》
（2019年）第二条

、第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
办规程》，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
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许行政可决定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8
其他行政权

力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受理
街道办事

处

省政府印发的《关
于建立统一的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 意见》

（冀政发〔2017〕
5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建立统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 意见》，对
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
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许行政可决定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9
其他行政权

力
保障性住房申请、

年审初审
街道办事

处

关于修订《唐山市
保障性住房统筹建

设
并轨运行实施细则
》的通知（唐住建

发〔2016〕
235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唐山市保障性住房统筹建
设并轨运行实施细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提出是否同意许可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当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的，未告
知导致多次补正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许行政可决定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